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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概述 

宿迁宇新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宿迁宇新公司”）

成立于2015年6月25日，注册资本为9700万港元，法人代表为奚

玉，位于宿迁生态化工科技产业园。公司经营范围为环保技术研

发、咨询；工业固体废物、危险废弃物的收集、贮存、处置、无

害化处理、综合利用及自用危废填埋场。 

宿迁市2018年医疗废物产生总量为2936吨，且医疗废物一直

处于逐年上升的趋势，基本保持在10%以上的增长率。为满足医

疗废物市场增长及变化需求，宿迁宇新公司拟在2号焚烧线现有

60t/d危险废物焚烧装置及其附属设施基础上，通过增加及调整上

料方式来达到增加日处理15t医疗废物的能力，2号焚烧系统危废

处置量由60t/d下调至45t/d，技改后2号焚烧系统总处置能力不变。 

为了加强建设项目各方与可能受项目影响的公众之间的联

系和交流，使公众比较全面地了解建设项目及其污染排放状况，

减轻对项目影响的担忧，通过公众参与的形式，把公众对建设项

目的多种意见和建议体现在公众参与的结论中，使项目规划设计

更加完善和合理，以提高建设项目的环境和经济效益。 

公众通过参与来维护其环境权益、履行其保护环境的责任和

义务，对形成良好的保护环境的社会风气和实现预定的环境目标

有着保证作用。公众参与的结论体现在报告书中，环保部门及行

业主管部门在报告书审批时应充分考虑公众的意见，并及时反馈

给建设单位，作为监督和验收的内容之一。通过公众参与，可使

环境影响评价的对策更具合理性、实用性和可操作性。 

宿迁宇新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，负责项目

的公众参与工作。本次公众参与主要形式包括：网络公示、张

贴公告及报纸公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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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

2.1 公示内容及时限 

依据《办法》第十条，在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

见稿形成后（主要内容已基本完成），宿迁宇新固体废物处置有

限公司实施了征求意见稿公示，公示时限 2021 年 10 月 11 日至

10 月 22 日。公示内容包括： 

（一）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

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； 

（二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； 

（三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； 

（四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； 

（五）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。 

公示内容及时限符合《办法》要求。 

2.2 公示方式 

依据《办法》第十一条，建设单位通过网络公开、报纸公开

和张贴公告的方式进行征求意见稿公示。 

2.2.1 网络 

网络平台公开具体实施见表 2.2-1，公示截图见图 2.2-1。网

络公开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。 

表 2.2-1  网络平台公众参与环节实施进展 

序号 公开方式 实施时间 

1 
通过江苏环保公众网进行二次公示， 

http://www.jshbgz.cn/ 
2021 年 10 月 1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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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.2-1  第二次网站公示截图 

2.2.2 报纸 

2021 年 10 月 18 日和 2021 年 10 月 20 日，建设单位在《环

球时报》上对建设项目进行了报纸公开。报纸公开见图 2.2-2，报

纸公开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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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.2-2  本项目报纸公开截图 

2.2.3 张贴 

第二次公示期间，建设单位在可能受项目影响的环境敏感

点附近张贴了信息公告，并进行现场走访，对工程概况、环境影

响评价工作、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及其反馈方式进行了告知。

公告张贴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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宿迁宇新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 

图 2.2-3  现场张贴公告照片 

2.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

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（包括电话、传

真、邮件等各种形式）。 

3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

无。 

4 公众意见处理 

在进行网络公示、现场张贴公告及报纸公开期间，没有收到

任何反馈意见（包括电话、传真、邮件等各种形式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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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诚信承诺 

我单位已按照《办法》要求，在宿迁宇新固体废物处置有限

公司 15t/d 医疗废物处置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

了公众参与工作，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

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，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，

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。 

我单位承诺，本次提交的《宿迁宇新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 

15t/d 医疗废物处置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》内容

客观、真实，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

隐私。如存在弄虚作假、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

由宿迁宇新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承诺单位：宿迁宇新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时间：2021 年 10 月 25 日 


